
附件4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概况
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

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内设综合部、史志部，2024年末，我单位实有在职工作人员5人，其中公务员5人。

主要职能为：

 1、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党史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；

2、规划和组织全县的党史工作；承担县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。

3、征集、整理中共新邵地方史资料，研究中共新邵地方史，总结历史经验，提供历史借鉴；编写新邵地方党史、党史大事记、组织史、党委工作年鉴；编篡出版党史书刊、老同志回忆录。

4、规划和组织新邵籍重要党史人物生平和思想的研究；编写重要党史人物的传记；建立新邵籍人物资料信息中心。

5、运用党史资料和党史研究成果，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史宣传教育，努力发挥党史资政育人功能；参与组织重大党史事件、重要党史人物的纪念活动；组织指导全县党史联络工作；为离退休老同志做好党史工作服务。       

 6、在县委、县政府主持下，组织编修《新邵县志》、部门志、专业志及县志丛书。

7、完成县委、政府及上级业务部门安排的各项工作事宜。
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
新邵县党史办2024年整体支出172.20万元，基本支出107.22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82.07万元，公用经费25.15万元；项目支出64.98万元。
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（一）基本支出

我单位2024年全年实际基本支出107.22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82.07万元，公用经费25.15万元。日常公用经费中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如下：
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：2024年预算数0元，决算数0元，2023年决算数0元；

2、公务接待费：2024年预算数2万元，决算数1.95万元，2023年决算数为2.06万元；

3、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：我单位无公务车辆。2024年预算数0元，决算数0元出国经费，2023年决算数0元。

我单位“三公经费”均在预算范围内开支，“三公经费”的使用和管理严格遵循省、市、县相关规定执行。公务接待费都有公函和接待清单，按标准支出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

1、项目资金

我单位2024年全年项目预算资金82.06万元，实际项目支出64.98万元，其中办公费5.44万、印刷费25万元、劳务费28.92万元、交通费3.2万，其他商品服务支出2.42万元。
项目组织情况分析

我单位2024年的《新邵年鉴》的印刷工作主要由云南美嘉美彩印公司承担。同时我单位委托印刷公司联系出版社，再由我单位直接和出版社签订公开出版合同。所有费用单位直接和印刷公司结算，我方不再和出版社结算费用。《扶贫口述史》与县融媒体签订采访合同，资料整理交给广告公司包装。《扶贫志》新邵部分完成粗稿撰写，部分资料尚在补充之中。
三、资产管理情况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我单位资产总额为8.73万元，其中流动资产0 万元，固定资产净值4.64万元。

为加强固定资产管理，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使用，县党史办制定了《固定资产管理制度》。我单位固定资产由财务室和综合办共同管理，管理流程严格按照新邵县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确保资产的购置、管理、处置、清查等环节流程合理、操作规范。资产管理由专人负责，建立了资产台账，并定期更新台账数据。
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     无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
  无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  无
七、部门整体支出主要绩效

（一）党史工作情况

1.认真贯彻学习《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》。 中共中央颁布《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》，我室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工作，形成常态化学习机制。充分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优势，策划实地参观、老党员讲党课等活动，让党史学习“活”起来；创新形式，利用线上微党课拓展学习广度与深度，多维度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党史观，并借助公众号强化《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》。
2.党史资料征研及上报工作。参与湘西南特委纪念馆扩馆资料收集、整理工作、做好相关史实的核实工作，共提供文字和图片资料近1.2万字。完成第二批湖南省党史学习教育创新案例《乘百年党史之风  踏红色研学之路》上报。参与整理上报《红军四过邵阳》《邵阳党史故事》新邵部分资料补充，提供有关图文资料1.2万余字。完成《邵阳工作纪事》《党旗下的风采》组稿任务。完成上报“宛旦平生平事迹和革命精神”学术研讨论文《宛旦平的革命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》。
3.努力做好党史联络工作。2024年，组织召开县党史联络工作会议1次。对县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和党史联络组成员进行局部调整。制定党史联络组三年工作（2024-2026）计划，充分发挥党史联络组老领导的作用。编纂出版内部刊物《新邵历史文化拾萃》，整理文字12万，印刷1000册。

（二）地方志工作
组织开展《新邵年鉴.2024》编纂工作

按照工作安排，于3月份发出组稿通知，4月底完成资料征集，6月底完成组稿。12月完成印刷与公开出版。

2、做好向上级业务部门各类资料的报送工作
按照邵阳市地方志办工作要求，完成《湖南年鉴》《邵阳年鉴》 和邵阳市地方志其他资料新邵县部分材料的撰写和上报工作。

3、全面启动《新邵县扶贫志》的编纂工作
2022年12月，开始部署《新邵县扶贫志（1949-2020）》编纂工作。2024年，完成初稿编纂，进入审稿阶段。

指导《坪上镇志》编纂

   《坪上镇志》启动编纂后，我室指导坪上镇起草征稿发文通知，条目设置，总纂人员。2024年，完成初稿，进入补稿阶段。

八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
一是建议加强常态化管理的经常性督导；二是建议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学习培训，不断提高财务人员业务水平及能力素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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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单位基本情况
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内设综合部、史志部，2024年末，我单位实有在职工作人员5人，其中公务员5人。主要职能为：

 1、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党史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；

2、规划和组织全县的党史工作；承担县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。

3、征集、整理中共新邵地方史资料，研究中共新邵地方史，总结历史经验，提供历史借鉴；编写新邵地方党史、党史大事记、组织史、党委工作年鉴；编篡出版党史书刊、老同志回忆录。

4、规划和组织新邵籍重要党史人物生平和思想的研究；编写重要党史人物的传记；建立新邵籍人物资料信息中心。

5、运用党史资料和党史研究成果，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史宣传教育，努力发挥党史资政育人功能；参与组织重大党史事件、重要党史人物的纪念活动；组织指导全县党史联络工作；为离退休老同志做好党史工作服务。       

 6、在县委、县政府主持下，组织编修《新邵县志》、部门志、专业志及县志丛书。

7、完成县委、政府及上级业务部门安排的各项工作事宜。

预算决算均在新邵县政府网站按时公开。

（二）项目基本情况

2023年县财政预算安排《扶贫口述史》资料征编16万元，《扶贫志》资料征集50万元，《新邵年鉴》编纂、印刷、公开出版15万元。
二、项目实施基本情况

项目支出根据自身职责需求以及《新邵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财务管理制度》及其他有关制度文件、内部控制的制度要求开展各项工作，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合规性。

财政预算安排的项目属开展职能工作所需工作经费，单位没有其他专项资金配套项目。

三、项目绩效分析

（一）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：我们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对本项工作开展自评，产出指标得分50分（满分50分）；效益指标得分30分（满分30分）；满意度指标得分10分（满分10分），预算执行指标得分10分，总得分100分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做好《新邵年鉴》《扶贫志》《扶贫口述史》资料征集、编纂、整理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分析：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完成较好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相关制度不够完善，为加强专项资金管理，规范财务行为，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，但仍不够完善，在执行力度方面有所欠缺，不能很好地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事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。
有关建议

规范财务管理，提高财务信息质量，严格按照《会计法》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等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严格执行单位经费支出制度，规范财务核算，完整披露相关信息。



